附件

抢抓机遇  乘势而上 全力推进义务教育

高质量发展

——佛山市高明区申报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自评报告
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

佛山市高明区位于广东省中部，珠三角西翼、西江西岸。全区总面积938平方公里，下辖“一街三镇”荷城街道、杨和镇、明城镇、更合镇和77个行政村（社区），常住人口51.7万人。2024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6.77亿元，同比增长4.0%。高明已连续多年获全国百强县（市）、全国综合实力发展百强区称号，跻身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39位、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第71位、全国工业百强区第34位，2023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第6位。当前,高明区抢抓市委市政府布局实施“西进计划”为高明区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，坚持教育优先，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建设佛山西部教育新高地。

高明区义务教育概况。

佛山市高明区2005年成为广东省“教育强区”；2010年成为广东省“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”；2014年被评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；2016年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区复评；2019年至2022年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连续4年获全省“优秀”等次。2023年入选广东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示范区。

目前，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37所，其中:小学23所，初中5所，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1所，完全中学1所，特殊教育学校1所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小学学生44139人，教学班996个；初中学生18359人，教学班389个。全区专任教师小学2462人，初中1321人。

二、创建情况

（一）强化主体责任，落实目标任务

高明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列入区委全会工作报告、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、区委“竞标争先”项目。成立工作专班，厘清职责，明确目标和任务，落实政府主体责任，扎实做好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对照指标体系，落实自查自评

对照指标体系，各部门、各学校开展自查自评，挖潜扩容，整合资源，提供佐证材料、化解方案，核实指标数据。实施“一校一案”针对性攻坚解决具体问题，着力化解“超规模学校”“超标准班额”等问题。

（三）根据市局反馈，落实整改工作

高度重视市局反馈意见，深入开展整改工作。将反馈意见逐一分解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并抓落实。实施分片包干工作机制，统筹指导和督导检查相结合，加快问题整改，规范迎评档案，完善区、校两级相关信息。
三、主要做法与成效
在财政紧张、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缺的大环境大背景下，高明区委、区政府坚持改革创新，乘势而为，全力保障教育民生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（一）推进“三大行动”，优化教育资源规划布局
1.公办学位“扩容调优行动”。2021年-2023年，累计投入7.84亿元，在新城区新建高明一中实验学校、华英（高明）学校2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，在老城区扩建荷城二小，在镇区迁建新东洲中学，扩建杨和中心小学，新增义务教育学位6610个。迭代升级企事业人才子女入学政策优待，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，2023年全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13043人，占比达到96%以上。

2.大校额大班额“消退化解行动”。聚焦超校额、超班额的难题，制定落实消除大校额大班额方案，实行分类分批处理。一是优化学校布局规划。按照人口流动趋势，着重加强中心城区和西江产业新城区域的布局规划。按照五年规划推进，谋划新建1所公办小学和2所初中，积极推进建设家门口的优质学校，进一步增加学位。二是推进老旧学校建设改造。加快推进老旧学校扩改建工程，及时扩充学位，资源整合、调整现有闲置富余教学场地，增加义务教育学校学位，多措并举增加学位供给量。三是加强学校规范管理。规范招生，严格控制起始年级班额，逐年减少超班额班级。加大宣传我区学校的特色教育、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成果等方面的优势，鼓励家长选择家门口的学校。

3.办学条件“改薄补短行动”。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，将学校音美教室、体育运动场馆、教学及教辅用房达标作为我区提升办学条件薄弱环节的重要方向，采取“对内挖潜”“资源共享”解决思路，利用走廊、地下室和楼顶拓展学生活动空间，提升建筑合理度和利用率；协同文体、社区公共运动场地，全区学校增设音乐、美术专用教室57个，增加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约38000平方米，运动场馆面积约35000平方米，有效解决部分学校专用场室场馆不足问题。同时着力推进运动场改造工程、教室“清凉工程”、“明亮工程”等三大工程，升级运动场馆19个，安装空调1093台，改造教室灯光1858间，实现城乡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体育场地铺装化，教室空调配置、照明达标改造全覆盖，学校办学条件大幅改善提升。
（二）实施“四大举措”，打造新时代强师队伍

1.加强教师配备配置。坚持引育并举，加大优秀教育人才引育力度，配优配强师资力量。2023年、2024年分别招聘教师225名和190名，2022年以来重点补充配备音乐、体育、美术学科教师39人。通过市域教师交流引入优秀校长和管理团队4人。通过上述举措，提升和优化地域、校际间教师学历、学科、年龄结构。

2.加强教师交流轮岗。深入实施教师“区管校聘”管理改革，建立“三个优先
”“集团化办学”和“教共体协作”等机制，推动教师交流轮岗常态开展。2023年以来，近300名教师参加交流轮岗，其中城镇与乡镇之间的交流超过总数的33%，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交流占比约30%，大批优秀校长教师从东部城区学校向中西部乡镇学校任职任教。

3.加快教师专业成长。成立18个区级教育高层次人才工作室
，开展集体研修、跟岗实践、课题研究等活动，有效发挥工作室示范辐射、人才孵化、梯队建设作用，开展集体研修、跟岗实践、课题研究等活动。实施青年教师“三五八
”梯队建设，明确制定公开课、学科竞赛、教研基地研修等具体任务，加快教师成长。2021年以来，全区新获评省特级教师3名，南粤优秀教师6名，5名教师入选中小学“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”省培对象。
4.强化教师表彰激励。以师德师风为第一标准，以教书育人实绩为核心标准，评选出“班格金牌教师”“龙腾杰出青年教师”90名，营造积极向上的竞争氛围，全面激发教师队伍竞标争先活力。 

（三）立足“四大改革”，着力提升育人质量
1.深入推进育人方式改革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推动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（校长）讲思政课全覆盖，组织开展“五老”进校园、“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”等活动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。全面加强和改进中小学体育、美育和劳动教育，开足开齐相关课程，建成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、篮球特色学校24所，省、市级艺术特色及美育示范学校7所、区级10所。23所学校建立校内劳动教育基地，6家单位（机构）入选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和研学实践基（营）地。加强家教教风建设，携手人民网打造人民德育家庭教育示范区，推行家校社协同育人“6+2”工作体系
。

2.扎实推进“双减”改革落地。积极打好“双减”背景下的减负组合拳，做实做细校内课后服务“5+2
”模式，小学“平躺午休”在全市乃至全省率先实现县区全覆盖，被《中国教育报》要闻版
专题报道。

3.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。贯彻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精神，改变学生评价理念，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。推进课程教学改革，认定区沧江中学等12所课改种子学校，进而组织开展课改研讨会、展示活动等，通过学科教研联点挂钩、以强带弱等方式扎实推进中小学课改，全面提升普通中小学育人质量。按照佛山市小学生、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，认真做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。国家、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（抽测）成绩稳步提升、校际差异系数逐步缩小。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育，成立高明区少年科学院，聘请顶尖高校专家教授为顾问，配置学科骨干教师，组织各学段优秀学生实行贯通式、一体化培养。

4.深入实施办学模式改革。系统推进教育资源引进、合作办学等，增强教育发展动力潜力。率先建立市区两级共同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协作机制，引进市级教育品牌共建华英（高明）学校。落实顺高教育紧密协作，推动13对学校联盟结对，实行优质资源共建共享。深化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，建立以沧江中学等为龙头引领的5个教育集团，全区“一街三镇”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实现集团化办学全覆盖。统筹推进集团学校教学教研、课程建设，师资交流，初步构建起“小—初—高”紧密衔接的区域优质教育链条。

四、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

（一）存在问题。一是随着新户籍政策在佛山高明的实施，人口短期集聚增加，学位供需矛盾和部分场室设置紧张仍然存在，尤其是中心城区压力比较大。二是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个别学科差异系数有待进一步缩小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。一是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保障体系，科学测算教育资源配置，做到精准投入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率。二是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，保证学校规划用地，推进学校改扩建，确保学位供给符合人口发展需要。三是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。持续实施“三个优先”策略和青年教师“三五八”梯队建设，养育“四名人才
”。加强校长“廉”“政”建设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。持续推进教师培训，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。四是进一步深化课堂改革和教学研究。深入推进初中“智慧课堂”和小学“阳光课堂”，整体打造“高明课堂”和“高明教研”。

�三个优先：新任年轻教师配备优先选派到乡镇学校，教师调动发展优先倾斜乡镇优秀教师，教师职务职称晋升优先有乡镇从教经历教师。


�高层次人才工作室：包括10个区“四名人才”工作室、6个省特级教师工作室和2个博士教师工作室。


�青年教师“三五八”：即教师入职 3 年须站稳讲台，5 年要成为优秀教师，8 年应成为学科骨干教师。


�家校社协同育人“6+2”工作体系:指加强培养家庭教育指导者，打造家校沟通协调员团队，建设家庭教育校本课程，开展家庭教育主题咨询活动，开设“人民德育家庭大讲堂”活动，加强心理健康教师专业技能培训，成立高明区“家庭教育专家委员会”，积极创建家庭教育示范校。


�校内课后服务“5+2”：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（含早午餐，午休及下午课后服务），下午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个学时。


�《中国教育报》要闻版：在2021年11月12日02版报道广东佛山高明区：让学生从“趴着睡”到“躺着睡”。


�四名人才：名书记、名校长、名教师、名班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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